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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步入沒有集會自由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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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英國政府在沒有得到港人同意的情況下，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二十一年以來，國

際社會已經見識到中共如何破壞「一國兩制」及踐踏港人公民與政治權利。人民代表大

會多次釋法破壞了《基本法》中讓香港人可以有特首「真普選」及立法會全面直選之承

諾。於是到了2013年泛民主派為了逼使港府聽取民意實施真正的民主，以戴耀廷為首的

「佔中三子」發起準備佔領中環金融區的行動，但港府及北京政權不為所動，質疑此乃

一種不當的威脅行為。 

  作為反制「佔中運動」，中國國務院在2014年6月10日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以

「一國高於兩制」的方式演繹「一國兩制」，表達「什麼都是我說了算」的高壓態勢。

然而，對民主派人士來說，「一國高於兩制」違背了當初「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

水」的設計，白皮書明確反映了習近平政權立心破壞「一國兩制」的意圖。在白皮書的

背書之下，港府堅決維持內嵌篩選機制的「假普選」方案，而人大常委會在同年8月31日

通過港府提出的方案後，戴耀庭因意識到無法迫使政府實踐《基本法》的直選諾言而宣

告「佔中」的倡議失敗。 

  不過，周永康、羅冠聰為骨幹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及黃之鋒為首的學

民思潮不願低頭，在9月下旬發起罷課及佔領公民廣場等行動，並引發為期兩個半月共一

百二十多萬人次參加過的抗爭運動。運動雖以失敗告終，但港人對中共及港府的不滿愈

發嚴重，也導致後來年輕人熱衷於本土主義及獨立運動，抗共反中情緒瀰漫。 

  傘後崛起的幾個年輕人政治團體對香港政治產生了一定的衝擊，令港共政權如坐針

氈。青年新政參與區議會選舉，個別成員如游蕙禎表現出色，差點撃敗傳統親中的建制

派候選人。學民思潮轉型為名叫「香港眾志」的政黨，目標是爭取2047年後的香港前途

以民主方式自決。香港民族黨則以倡議為主，號召全港市民支持香港脫離中國獨立。這

些團體都有意派代表競選立法會議席，可是，後來他們不是因政治主張被剝奪參選權，

就是在勝選後被指其宣誓形式不符規定而被取消議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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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號稱本土派的本土民主前線最初走街頭路線，組織及參與多次在新界不同區

域針對中國水貨客的「光復行動」，對政府中國客搶購港人民生物資的放任政策造成壓

力，最終令當局在跟深圳磋商後取消「一簽多行」，令中國水貨客大幅減少，使得新界

多區居民能重享安寧。後來本民前有意進入立法會，派出梁天琦參加新界東補選，雖被

指控組織及參與一場名為魚蛋革命的暴動，但在選舉中表現出人意表的好，拿下15％的

選票。到了後來的2016年下旬立法會選舉，卻因曾主張港獨而被取消參選資格。 

貳、打擊反對力量及踐踏集會自由 

  自從雨傘抗爭以來，光復行動及魚蛋革命等大小規模的群眾運動對港府的施政產生

莫大壓力，梁振英的民望每況愈下。針對這些反對運動，港府祭出各式各樣的秋後算

帳。首先是黃之鋒等二十人因在雨傘運動後期阻止執達吏執行禁制令清理旺角彌敦道佔

領區，涉嫌藐視法庭，於2017年10月13日被判罪名成立，黃之鋒於2018年1月在高院裁定

判監三個月並即時收監。 

  此判決引起國際關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魯比奧（Marco Rubio）

等八名共和黨議員以及四名民主黨議員以跨黨派方式連署於2018年2月初提名香港雨傘運

動及「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角逐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在提名文件

中批評北京政府破壞香港自主，讚揚香港的民主運動者挺身捍衛香港的未來，「在恐

嚇、囚禁、法律與財政後果面前，展現極大勇氣」及「對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香港《明報》在社評中形容，此乃「美國利用香港作為遏制中國的手段」，指香港

問題已經成為「中美博弈牌局」的「一張牌」。身為港區全國政協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

會長劉兆佳則表示，中方認為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乃「打擊中國的政治手段」，視該提名

為美國的挑釁。或許是在國際壓力下，港共政權讓黃之鋒向上訴庭提出上訴後得以一萬

元保釋外出，目前上訴案定於明年4月3日處理。 

  除了黃之鋒等人外，港府對其他雨傘運動的抗爭領袖也毫不手軟。「佔中運動」雖

然胎死腹中，但是以戴耀廷為首的「佔中三子」被檢方認定為始作俑者。不過，值得關

注的是，檢方以一條英國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的罪名「妨擾罪」來針對佔領運動的被

告，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大部分佔領運動帶領者一直都以為港共政權會以非法集結罪

起訴他們。根據《公安條例》第18條中的非法集結罪，凡三人或多於三人集結在一起，

作出擾亂秩序、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

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即屬犯法，最高可判監禁五年。 

  不過，《公安條例》一直被批評違反《基本法》第27條及《人權法》中關於保障集

會自由等公民權利的條文。《公安條例》規定，當五十人以上在公眾地方有組織地集

會，便須在一星期前向警方申請，否則會被警方控以非法集結罪。然而，泛民主派及人

權組織一直認為《公安條例》的有關規定過於嚴苛及違反國際標準。或許是由於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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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結罪」提控，必定引來民間的挑戰及承受國際社會對港府損害香港集會自由的

批評，檢方選擇所謂的「公眾地方妨擾」的罪名來針對傘運參與者。 

  由於此非成文法，沒有成文內容，法官主要參考案例和過去涉嫌人士的具體行為，

來判斷被告在公眾地方的行為有否可能危害公眾生命財產或影響公眾可共同使用之權

利。運用此罪名來控告參與者可以躱避侵害集會自由的指控；另外，由於「妨擾罪」最

高刑罰是監禁七年，比「非法集結罪」的刑罰來得重，以此罪名來控告參與者可以收到

更大的懲罰及阻嚇作用。對佔領參與者的審訊日前在11月19日已經開始，「佔中三子」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學聯前成員鍾耀華及張秀賢、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

社民連黃浩銘，以及民主黨李永達等傘運九子陸續出庭應訊。 

  陳健民決定從中文大學提早退休，在開審前的最後一堂課中表示：「只要我們不被

監禁、審訊所摧毀，即變得沮喪、憤怒，最後我們會變得更加強大。如果我們沒有被擊

倒，就可以激勵更多人。」他回顧自己年輕時的啟蒙過程及參與社運之路，並憶述當年

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已經開始質疑民族主義，「是否要為了民族感情，將一群人送入共

產黨的統治？」這催生了他對追求民主的熱誠，而後來認定若要保障香港人的人權自

由，就一定要爭取民主及真普選。他強調按照學術研究，香港早已具備全面民主化的條

件，如公務員廉潔、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等等。 

  戴耀廷及陳健民的遭遇對學者參與民主運動之意志產生很大衝擊，加上近年部分積

極參與抗爭的學者如嶺南大學的陳雲及浸會大學的黃偉國都先後由於不同原因不獲續

聘，政府已經大致壓止了知識份子參與集會遊行及其他抗爭行動的意願。 

參、重啓新界東北案件的荒謬性 

  除了針對傘運外，港共政權甚至對早已結案的新界東北抗爭案的涉案人士之刑罰重

新審視。「新界東北發展計畫」試圖將東北地區用作住宅和商業發展，但開發計畫未與

當地居民、農民充分溝通，民間團體擔心計畫一旦啟動，勢必迫遷許多居民及影響農民

生計。農地改作住宅或商業用地後將影響香港農業，另有批評認為該開發案是變相變賣

土地給財團作為日後營利之用，政府的一意孤行引發連串反迫遷、顧環保及爭取農地保

留的抗爭行動。 

  2014年6月6日，立法會審議「前期撥款申請」議案期間，上百名抗爭者佔領立法

會。數十位抗爭者闖入立法會靜坐，要求梁振英及高官出面與村民對話，及後集結人數

高達逾二百人。6月13日，部分抗爭者採取行動拆開拒馬，攻擊立法會正門並企圖闖入，

而機動部隊警員多次噴灑胡椒噴霧。當日立法會內無法進行表決，會議腰斬，但衝突造

成立法會大門損毀和保安人員受傷，警察以「妨礙立會職員」及「襲警」等罪行拘捕十

三名抗爭者，並清場抬走兩百人左右。梁振英強烈譴責這次衝突，時任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則表明「不會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畫」。及至兩週後的6月27日晚上，立法會議員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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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在抗爭人士反對下強行通過「新界東北發展區的前期撥款申請」議案。 

  被控告的十三名示威者於2016年2月被判罰80～150小時社會服務令。後來在示威者

早已完成社會服務令的情況下，律政司才以不滿刑期過輕為由上訴，十三名被告於2017

年8月15日經上訴庭覆核聆訊後改判囚8～13個月，並「即時監禁」。目前被告在完成部

分刑期後保釋外出，等待他們的上訴判決。從以上的過程可以看到，一件已完成判決而

被告亦已服刑的案件提出覆核並不常見，律政司針對此案的做法表示政府對對抗性強烈

的集會採取零容忍態度。 

肆、港府羅織暴動罪打擊本土派 

  事實上，港府下手最重的是針對本民前的所謂「暴動案件」。 

  在2016年農曆新年初一晚上的一㳄競選活動中，本民前支持小販在旺角於過年期間

按照慣例擺攤販賣小吃，跟民眾站在一起與前去清場的政府人員發生磨擦，後來演變成

警民衝突。時任特首梁振英及其他官員如林鄭月娥都將其定性為「暴動」。將當晚的衝

突定性為暴動是值得商榷的做法，這是由於暴動罪的定義本身有很大的模糊空間，根據

《公安條例》第19條，如任何參與非法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於暴動。因

此，只要有暴力行為出現，已破壞社會安寧，不用等到有人受傷或有財物被破壞才算暴

動。 

  香港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建制派甚至各大媒體都將本次事件定性為暴亂，而香

港民主派則意見不一，大多偏向譴責示威人士的暴力，但警察亦要為造成是次事件發生

負上部分責任。對於此次衝突，所有大學學生會一致地斥責警方的濫權及政府的暴政引

起此次衝突，並偏向支持示威者對抗香港政府及警察暴力。 

  參與抗爭的個別人士及本民前發言人黃台仰與梁天琦相繼被捕。事件對梁天琦的2月

補選結果，似乎是正面的，如前所述，梁天琦獲得15％的選票，因此補選讓本土派聲勢

大振，但因其涉及香港獨立言論，引發港府阻止有主張獨立傾向的人士參與9月的立法會

選舉。 

  最令港府忌憚的是，一個參與所謂「暴動」的年輕人在立法會補選中竟然拿到高達

15％的六萬多票。如果旺角衝突能稱得上是暴動，這是否意味有15％的民眾支持暴動？

無論如何，這至少代表有為數不少的民眾支持較相對進取的年輕政團，亦支持他們用積

極的方式對抗政府。面對這些迎面走來的挑戰，港府以強硬手段對付本民前是可以預期

的。多位參與行動的示威者被判暴動罪成乃意料中事，其中梁天琦一項暴動罪被判囚六

年，襲警罪則判囚十二個月，兩項刑期同期執行。同案另一被告盧建民只被拍到丟摘器

官膠水瓶則判囚七年，乃歷來暴動罪判刑最重的一位，比當年組織或參與造成大半年全

港動盪不安的六七暴動之左派人士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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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在習近平領導下的北京政權透過香港政府來壓制香港的反對力量，集會自由大受打

擊。政府面對民心盡失的狀況以及接近失控的情勢，只好採取秋後算帳的方式來阻嚇，

罪名及相關的刑罰則是愈來愈重。過去都只是會用襲警或非法集結的罪名，如今都以較

嚴重的妨擾罪甚至暴動罪加諸於被告身上，刑罰每每都是三到七年的牢飯。 

  在港府的高壓統治下，任何人不管什麼政治理念、政黨派別，只要敢公然抗逆北京

政權，都會有成為階下囚的可能。前述的新界東北案就是最明確的例子，在當初被判社

會服務令的抗爭者已經履行任務後，律政司竟然翻案目標就是令他們坐牢。香港人權保

障每下愈況的情形受到了全球關注，港府的做法難容於國際社會。◆ 

 


